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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未通过的议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周四）上午

９

：

３０

起；

２

、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宾馆二楼会

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４

、会议召集人：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金国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６２７

，

７０６

，

４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８８％

。其中关联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

１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４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签署《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

的议案，表决情况：

４

，

７５７

，

９０７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１３０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其中关联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

结果：此议案通过。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新增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

４

，

７５７

，

９０７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１３０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其中关联股东内蒙古平庄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世律师事务所的单润泽、邵祖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全文见经世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世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６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６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梁中华、孙定文

等

１０

位股东的承诺函：出于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一致承诺将所持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锁定到

期后，自愿继续延长锁定期

２４

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追加限售二年。

２

、追加承诺股东目前持股情况

公司股东梁中华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孙定文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唐国忠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赵书峰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王瑞金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焦雷先生， 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冯长虹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崔金华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李金榜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９％

。

公司股东席国钦先生，截至公告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１７％

。

上述

１０

位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

６４１．２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作为本公司上市前股东，该部分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已按相关规定锁定。

公司股票上市前，梁中华先生、孙定文先生、唐国忠先生、赵书峰先生、王瑞金先生、焦雷先生、冯

长虹先生、崔金华先生、李金榜先生、席国钦先生对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做承诺如下：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梁中华先生、孙定文先生、唐国忠先生、赵书峰先生、王瑞金先生、焦

雷先生、冯长虹先生、崔金华先生、席国钦先生还承诺在限售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离职满半年后

１２

个月内转让股份

数量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截止目前，上述股东严格履行公司股票上市前承诺，未有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行为，最近

１２

个月累

计减持数量为零。

二、本次追加承诺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股东梁中华先生、孙定文先生、唐国忠先生、赵书峰先生、王瑞金

先生、焦雷先生、冯长虹先生、崔金华先生、李金榜先生、席国钦先生追加承诺如下：

本人持有的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锁定到期后， 自愿继

续延长锁定期

２４

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在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在

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

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上市公司董事

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在信息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

９

楼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会议由董事局主席袁小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

名，所持股份

２６２

，

２７７

，

８４８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及变更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２６２

，

２７７

，

８４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圳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作投资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关联公司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５５

，

１９５

，

８８２

股，反对

３

，

８８９

，

８７８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３．４１％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２６２

，

２７７

，

８４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８

证券简称：

＊ＳＴ

昌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

１４

、

１５

日）触及跌幅限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潜在控股股东、潜

在实际控制人进行询证，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

１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潜在控股股东、潜在实

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２

、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有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期已公告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之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网站，本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２

债券简称：

１１

发展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２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向明先生主持。 除麦锐年董事因公未能出席外，公

司其他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４

户， 代表股份

１２３９７２５７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１１％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７３６５９８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６．５８％

；反对

３９９７２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２２％

；弃权

２３８７３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２０％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南海控股将以人民币现金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４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

，

０４２

万股股票。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

除息后的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即

９．９３

元

／

股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５７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８％

；弃权

１７１２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３％

。

６

、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７

、上市地点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８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９

，

９９７．０６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约为

５８

，

７０１．０６

万元， 拟用于佛山南海桂城水厂整体迁移项目中新桂城水厂专用输水管道工程

项目的建设以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投资总额

（

万元

）

拟使用募集资金

（

万元

）

新桂城水厂专用输水管道工程项目

６６

，

３９５．８９ ３４

，

６２０．７７

补充营运资金

－ ２４

，

０８０．２９

合 计

６６

，

３９５．８９ ５８

，

７０１．０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７６０６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同意

２７８５６４２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７３ ％

；反对

４１３０９２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８６％

；弃权

１３２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１％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２７８２７２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６４ ％

；反对

３９９７２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４４％

；弃权

２９５３４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９２％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３４３１６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６８％

；弃权

８７５３４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７３％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南海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３４３１６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６８％

；弃权

８７５３４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７３％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

；反对

３４３１６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６８％

；弃权

８７５３４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７３％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包括以下内容：

１

、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和实际情况，具体决定和

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的选择及确定各个发行对象的发行股份数量等；

２

、聘请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及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聘用中介机构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等；

３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安排进行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关事宜；

７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董事会有权据

此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８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９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反对

３４４２２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７２％

；弃权

８６４７４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６９％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３２１１９８４５

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２７８１２８６２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６．５９％

；反对

３４３１６４３

股，反对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６８％

；弃权

８７５３４０

股，弃权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７３％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指派郑海珠、陈涵涵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 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南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４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连续两年发生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南化”。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

报告，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６４

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７０６

，

６５８．１１

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３２４

，

２８９

，

２６５．４０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 本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同意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将由“

＊ＳＴ

南化”变更为“

ＳＴ

南化”，股票代码仍为

６００３０１

，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南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５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设备对外出租

及承包子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之子公司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龙华虹”）、南宁狮座建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宁狮座”）和兴义市立根电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义立根”）等三家公司，近年来由于受外部经

济环境的影响，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经营业绩一直不佳，近年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净利润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安龙华虹

－４８，２９７，１１８．２４ －３４，７５１，９１８．９１ －２７，６９８，３９７．３１ －１９，９３０，２２５．４９

兴义立根

－８，９０１，９５３．６６ －６，５７９，０３４．９８ －４，５８８，０６６．９２ －３，３９０，８３４．６３

南宁狮座

－２８，６４４，３６９．５０ －２６，８８０，６３５．５０ －２８，６４４，３６９．５０ －２６，８８０，６３５．５０

合计

－８５，８４３，４４１．４０ －６８，２１１，５８９．３９ －６０，９３０，８３３．７３ －５０，２０１，６９５．６２

２００８

年三公司合计亏损

６

，

８２１．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合计亏损

８

，

５８４．３４

万元，亏损额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为减少

子公司经营亏损，减轻经营压力，公司决定将安龙华虹和南宁狮座的生产线出租、兴义立根电石生产线业务

对外承包。 在编制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时仍将上述三公司应由公司承担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纳入合并范围。

一、出租设备子公司相关业务纳入合并范围的理由：

将安龙华虹和南宁狮座的生产线出租，也就是将其经营活动由利用自有的设备进行生产经营，改变为

将自有设备进行出租，收取租金以获取收益。 在此方式下，公司仍拥有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并承担有关的一

切利益与风险。

１

、安龙华虹和南宁狮座资产的出租是通过该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定的，也就是该公司的生产经营

决策及财务政策，是由该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定的。

２

、公司直接拥有上述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超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３

、南宁狮座及安龙华虹通过将生产线出租，管理出租设备、收取租赁收入成了子公司的业务，该出租业

务的相关协议由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定。

４

、上述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就是设备的出租业务所产生的收益，以及其他业务收益，是归子公司所

有，公司按持有的股权比例享有相应的利益。

５

、公司派出人员对子公司的资产进行监督、控制，按时催收租金，并负责协调公司的外围事务，承租方

不得随意改变、处置生产线上的设备。

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着子公司安龙华虹和南宁狮座，因此在编制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时，将两公司应

由股东承担的资产、负债及损益（租赁收入和相关费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承租方租赁经营取得的收入及

其成本费用以及租赁期间产生的资产负债由承租方承担，未纳入合并范围。

二、生产线承包子公司相关业务纳入合并范围的理由：

兴义立根电石生产线的承包者虽然在承包经营期内拥有该生产线的经营管理权，但实际上对子公司的

财务和经营决策无法实施控制，因为承包者要严格执行承包经营合同，接受该公司董事会的监督，无权对资

产进行处置；承包者要以该公司名义进行贷款，须经董事会同意。 而公司控制着兴义立根的股东会和董事

会，实际上也就控制着该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因此，虽然与该子公司电石生产线相关的部分经营管理权

由承包者行使，其他资产的处置管理、投资、融资等权力实际仍由该子公司实施控制，所以将其应由公司承

担的资产、负债及损益（承包收入和相关费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承包方经营取得的收入及其成本费用以

及承包期间产生的资产负债由承包方承担，未纳入合并范围。

三、上述三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核算，对归属于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损益进行核算，而对于归属于承租方

和承包方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则完全不列入核算范围。

四、三公司纳入

２０１０

年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南宁狮座 安龙华虹 兴义立根 合计

资产

１７３，０２７，６９５．４８ １８５，９９１，９７８．５３ ３５，１７１，８４７．９２ ３９４，１９１，５２１．９３

负债

１１０，３０５，４７０．０７ ２０３，１７３，９３９．１６ ２６，２２７，４７９．５７ ３３９，７０６，８８８．８０

净资产

６２，７２２，２２５．４１ －１７，１８１，９６０．６３ ８，９４４，３６８．３５ ５４，４８４，６３３．１３

营业收入

２１，４８４，６１８．８８ ７３，４６３，１７６．１４ ５６２，０００．００ ９５，５０９，７９５．０２

净利润

－３２，７９５，３３４．１８ －４１，７９３，３１６．０３ －１１，８９９，０７７．８７ －８６，４８７，７２８．０８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３２，７９５，３３４．１８ －２３，９６８，４６６．７４ －６，１３２，７８４．７３ －６２，８９６，５８５．６５

上述三公司在生产线出租或承包前的资产、负债仍归该子公司所有及承担，生产线仍属该子公司所有，

因此资产、负债均纳入合并范围。

南宁狮座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６

月累计收入

１

，

８５２．４６

万元，出租后确认半年租金

２９６

万元，全年收入

２

，

１４８．４６

万元。

１

至

６

月营业成本

２

，

９１５．６５

万元， 出租后半年成本

３７１．３２

万元， 全年累计

３

，

２８６．９７

万元。 全年实现净利润

－３

，

２７９．５３

万元，全部归母公司所有。

安龙华虹由于在年底实现生产线出租，所纳入合并的收入、成本及净利润均为其生产经营成果。

兴义立根全年停产，其收入主要是收取的承包金，全年实现收入

５６．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１８９．９１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６１３．２８

万元。

上述三公司纳入合并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成本等均为子公司开展经营业务所产生的，不包含承租方及

承包方开展业务的生产投入、费用等与子公司自身业务无关的收支，也不包含承租方及承包方享有的收入

和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安龙华虹、南宁狮座、兴义立根纳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是合理的，

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附件：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将对外出租

及发包生产设备与配套设施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专项说明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关于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

将对外出租及发包生产设备与配套设施的子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的专项说明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化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贵交易

所要求，现将南化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把对外出租及发包生产设备与配套设施的子公司贵州省安龙华虹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龙华虹”）、南宁狮座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狮座”）和兴义市立根电

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电冶”）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说明如下：

一、南化股份相关子公司对外出租及发包生产设备与配套设施是子公司业务及相关资产的租赁或承包

行为，并非子公司控制权的转移。

根据南化股份相关子公司与承租或承包方签署的有关合同，各子公司对外出租及发包生产设备与配套

设施期间，原有的资产产权仍归子公司所有，原有银行借款或其他负债仍归子公司承担，承租或承包人不承

担相关责任和义务，承租或承包人在承租承包取得的经营收入和经营成果以及承包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方

由承租或承包人承担。因此，承租或承包子公司的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实质上是承包子公司的业务及相

关资产，并非子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承租方和承包方既不拥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又不承接各子公司

的债权债务，仅享有标的物在规定期间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且不承担上交折旧的义务，不承担标的物折

旧、减值的风险；而相关子公司仍对标的物的资产安全承担风险，对标的物的耗损减值及折旧承担责任。

二、南化股份仍能对安龙华虹、南宁狮座、立根电冶这三家子公司实施控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通常情况下，当母公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表决权时，母公司就拥

有对该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能够主导该被投资单位的股东大会，特别是董事会，并对其生产经营政策和财

务政策实施控制。 因此，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表决权，是母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的明显标志。

虽然安龙华虹、南宁狮座、立根电冶这三家子公司将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出租或发包给他人经营，但

南化股份仍然能控制该等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承租承包方仅负责开展相关业务，不能控制公司的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同时，在租赁及承包期间，南化股份通过委派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对各子公司对外出租和出

包资产的安全及承租承包方的经营合法性进行了有效监督和控制。

此外，上述相关子公司对外出租及发包生产设备与配套设施的重大经营决策行为经过了子公司董事会

审议等决策程序，相关合同由各子公司签署并实施。 南化股份通过对其董事会的控制主导了子公司的该项

重大经营决策。 上述重大经营决策过程正是南化股份对子公司控制权的体现，

三、会计核算的特殊考虑及对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

１

、为准确核算南化股份相关子公司在业务承包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南化股份及相关子公司对

承包期内的各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利润等进行了划分，对各子公司享有权利的资产、承担义务的负

债、相关的折旧、费用、取得承包人上缴的租金等在子公司进行核算，编制相关子公司的会计报表并纳入南

化股份合并报表。对于应由承租或承包人享有权利的资产、承担义务的负债、承租或承包人取得或承担的经

营收入、经营费用、经营成果单独建账核算，不在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会计报表中反映。

２

、三家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纳入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和经营成果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南宁狮座 安龙华虹 兴义立根 合计

资产

１７３

，

０２７

，

６９５．４８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９７８．５３ ３５

，

１７１

，

８４７．９２ ３９４

，

１９１

，

５２１．９３

负债

１１０

，

３０５

，

４７０．０７ ２０３

，

１７３

，

９３９．１６ ２６

，

２２７

，

４７９．５７ ３３９

，

７０６

，

８８８．８０

净资产

６２

，

７２２

，

２２５．４１ －１７

，

１８１

，

９６０．６３ ８

，

９４４

，

３６８．３５ ５４

，

４８４

，

６３３．１３

营业收入

２１

，

４８４

，

６１８．８８ ７３

，

４６３

，

１７６．１４ ５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５０９

，

７９５．０２

净利润

－３２

，

７９５

，

３３４．１８ －４１

，

７９３

，

３１６．０３ －１１

，

８９９

，

０７７．８７ －８６

，

４８７

，

７２８．０８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２

，

７９５

，

３３４．１８ －２３

，

９６８

，

４６６．７４ －６

，

１３２

，

７８４．７３ －６２

，

８９６

，

５８５．６５

上表中资产、负债、净资产均系公司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不包括承租或承包方享有权利的资

产、承担义务的负债；营业收入包含年初到承租承包开始日公司经营收入以及承租承包期间取得的承包费、

租赁费，净利润为年初到承租承包开始日公司经营损失以及承租承包后公司的出租或承包损失（出租收益

扣除资产折旧、减值损失及其他费用，公司出租收益较低，尚不能弥补折旧费用），不包括承租或承包人取得

的经营收入和经营成果。

３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家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６２

，

８９６

，

５８５．６５

元。 在将这三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后，南化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１

，

７０６

，

６５８．１１

元，若南化股份能以“子公司将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出租及发包给他人经营”为由，不将这

三家子公司与承租承包方无关的资产、负债、收入、损失纳入合并范围，则南化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大幅提高，资产负债结构会明显改善，不能如实反映南化股份

２０１０

年末的资

产风险和应承担的负债，亦不能公允反映其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而影响投资者、债权人对其

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的理解判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南化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将安龙华虹、南宁狮座、立根电冶纳入合并范围公允

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贺琬株 黄怀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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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

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中心召开。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 罗力强副董事长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魏华

德董事作为他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１

、经销商信用额度批准

董事会批准延长

２

亿元人民币经销商临时信用额度， 维持公司经销商信用额

度总额

１０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销商信用额度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 其中

２

亿元的临时额度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２

亿元临时信用额度的延长能保证经销商的额度需求，支持

公司整车及

ＣＫＤ

出口业务。

２

、

Ｎ３５０

项目追加投资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Ｎ３５０

项目追加投资

５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Ｎ３５０

为本公司自主开发的下一代匹卡及

ＳＵＶ

车型。 本次追加投资

５４００

万元人

民币主要用于提升内饰精致工艺、新增内部高里程驾评及一次性支付模具费用等。

３

、铸造厂发动机缸体熔炼工艺技改项目

董事会批准铸造厂发动机缸体熔炼工艺技改项目，项目总投资

３４１５

万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满足公司发动机缸体强度及未来产能的要求，降低能耗及

材料成本。 投产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项目投资主要用于购置电炉和电力改造。

４

、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Ａ

类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并授权执委会与各关联法人商谈

具体合同，并上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Ｂ

类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并授权执委会与各关联法人签订

具体合同。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涉及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

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涉及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

先生、蔡勇先生回避表决；涉及福特汽车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魏华德先生、

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

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５

、八项计提

董事会批准

２０１１

年年底八项会计准备及核销提案。

２０１１

年年底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５７

万元人民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５３

万元人民

币，核销存货跌价准备

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５

万元人民币，核

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８３

万元人民币；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

万元人民币，核销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

万元人民币。 八项计提余额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的

２８５８

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

２６４５

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认为上述会计准备计提与核销符合公司实际。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５３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设计变更形成的呆料；核销存货跌价

准备

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评审不合格物料、 设计变更形成的呆料及已计提的售

出整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５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工艺变更或严重破损而无法

使用的设备； 核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８３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已确认不使用的设备；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

万元人民币为已确认不使用的培训软件，核销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

１０

万元人民币为已确认不使用的无形资产。 本次八项计提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下半年的影响为减少税前利润

１６５

万元人民币。

６

、授权财务总监处理银行贷款事宜

董事会批准授权财务总监鲍乐明先生全权处理本公司与各金融机构之间的

融资贷款事务。 授权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同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

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８

２００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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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铃汽车

”

或

“

本公司

”）

七届三次

董事会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审议通过了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议案。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

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 罗力强副董事长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魏华德董事作为

他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 现将有关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概述

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常性关联交

易框架方案。

该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涵盖了公司与之

２０１２

年度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

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所有关联法人， 其中分为

Ａ

类———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

易发生额在

３

亿元以上的，和

Ｂ

类———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至

３

亿元之间的。 董事会同意该框架方案中的

Ａ

类关联法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并授

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与各关联法人商谈具体合同，并上报股东大会批准；批准该框

架方案中的

Ｂ

类关联法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并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与各关联法

人签订具体合同。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涉及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控股”）及其控

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蔡勇先生回避表决；涉及福特汽车公司（以下简称“福

特”）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魏华德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涉及江铃汽车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

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

江铃控股持有本公司

４１．０３％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福特持有本公司

３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本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兼任江铃集团的董事长，

因此江铃控股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福特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江

铃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均为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现将该框架方案中包

含的各关联方简介如下：

（

１

）福特汽车公司

注册地点：美国底特律

董事长：威廉·克莱·福特

注册资金：

１２．２２

亿美元

注册时间：

１９０３

年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轿车、卡车和相关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组装和销售、融资业务，汽

车和设备的租赁业务以及保险业务。

（

２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车厢内饰件厂（以下简称“车厢内饰件厂”）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张仁忠

注册资金：

４９３３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７８

年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股

１００％

。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金属车箱、沙发总成制造、汽车配件加工、批发、零售。

（

３

）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大中道

３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夏英杰

注册资金：

２３５３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３８．２５％

股权，其他持有

６１．７５％

股权。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商品物流、

包装等。

（

４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罗军

注册资金：

５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３

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８７．４５％

股权，其他持有

１２．５５％

股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定及相关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提供担保，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

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融资机构的投资等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５

）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尔内饰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市

法定代表人：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ｈａｎｇ

注册资金：

１０２１．５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

股权结构：车厢内饰件厂持有

５０％

股权，李尔中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股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改装车、变形车的全套座椅、海绵。

（

６

）格特拉格（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简称“

ＧＪＴ

”）

注册地点：中国南昌

注册资本：

５１００

万欧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董事长姓名：

Ｔｏｂｉａｓ Ｈａｇｅｎｍｅｙｅｒ

股权结构：格特拉格亚太公司（福特持有

１６．６７％

股权）持有

６７％

股权；江铃集

团持有

３３％

股权。

经营范围：为乘用车及轻卡制造及出售变速箱及为摩托车及汽车

／

卡车出售及

制造相关零件。

（

７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底盘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抚州市金樆大道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黄平辉

注册资金：

６０９１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９７．１１％

股权，其它持有

２．８９％

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底盘、底盘配件的生产及销售，其他机械的加工及销售、汽车

销售（小轿车除外）。

（

８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改装车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伍小林

注册资金：

３８９９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３４％

股权，其他持有

６６％

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改装车。

（

９

）南昌宝江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江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小蓝工业经济开发区汽车大道

法人代表：胡宏

注册资本：

７４８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上海宝钢持有

５１％

股权；江铃集团持有

４９％

股权

经营范围：钢材加工、销售、配送、仓储等。

（

１０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徐留平

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各持有

５０％

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汽车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

后服务；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物业管理；家庭日用品、机

械电子设备、工艺美术品、农副产品及钢材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

（

１１

）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华翔”）

注册地点：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林福青

注册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５０％

股份；宁波华翔持有

５０％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销售。

（

１２

）伟世通汽车空调（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世通空调”）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法人代表：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ｐａｌｌａｓｈ

注册资本：

５６０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

１９．１５％

股权，伟世通（香港）持有

８０．８５％

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用空调系统（不包括压缩机）、制冷管、制动管和燃油管的制造。

（

１３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注册地点：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５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锡高

注册资金：

１５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南昌市国资委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质量检

验、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

１４

）江铃物资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

注册地点：南昌市井冈山大道包家花园

法定代表人：胡长金

注册资金：

１１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建筑材料、燃料、供应本集团内及新车出

厂用油。 兼营：汽车及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普通机械及器材、农机配件。

（

１５

）南昌江铃综利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利物资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江铃新业园区

法人代表：陶学纯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配件、工矿机械配件的批发零售；废旧金属收

购、加工、销售；木制品、纸制品的回收、加工和销售；化学品的回收，加工和销售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１６

）南昌江铃集团联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联成”）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何清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５２．６３％

股权，其他持有

４７．３７％

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模具、夹具、辊压件、塑料件的设计开发与制造。

（

１７

）江西江铃有色金属压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有色”）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陈华军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０１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５１％

股权，其他持有

４９％

股权。

经营范围：铝合金压铸件、浇铸件制造、销售。

（

１８

）江西江铃集团奥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奥威”）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万明

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车厢内饰件厂持有

４０％

股权，剩下的

６０％

股权由该公司管理层持有。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销售各类汽车零部件。

（

１９

）南昌江铃新动力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新动力”）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李吉胜

注册资本：

１７６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４０％

股权，剩下的

６０％

股权由该公司管理层持有。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汽车配件销售。

（

２０

）南昌江铃集团天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天人”）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陆泽勇

注册资本：

４６１５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３７．９％

，江铃控股持股

６２．１％

。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和销售汽车冲压件和焊接零部件及其他汽车零部件（不

含发动机）。

（

２１

）江铃汽车集团江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建设”）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徐右兵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西江铃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江铃集团持股

７２．３８％

）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消防工程管道工程、

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

（

２２

）南昌联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闽骅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铃实鼎投资公司持有

４９％

股权，江铃有色持有

２５％

股权，江西江

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２６％

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设计、开发、制造及销售。

（

２３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吴涛

注册资金：

４６１３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金属加工、汽车配件、服装、电瓶充电、宾馆、餐饮。

（

２４

）南昌江铃集团实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顺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张伟灵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其他持有

４９％

。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汽车零部件仓储、普通货运。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和标的主要是本公司向上述关联

方购买商品、劳务和销售商品、劳务。

四、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的主要内容

下述定价原则中，市场价指市场上同样产品的价格；协议价指专用件无法或

难以取得相应的市场数据，价格通过对方报价、成本核算、双方谈判来确定。

（

１

）

Ａ

类，即公司与其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３

亿元以上的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２０１１

年

交易额

（

估计

）

２０１２

年

交易额

（

预计

）

１

福特汽车及其

子公司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定价

接单付款

３５０ ５３８

管理人员费用 按季付款

２５ ２７

技术服务及技术研发 按季付款

６０ ６８

２

车厢内饰厂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４９０ ５８８

销售货物

、

服务 按月货款抵扣

７０ ７５

３

进出口公司 销售货物

（

用于出口

）

协议价

预收

４０％，

开票后

３０

天

８６８ １１４０

４

财务公司

存款利息

行业市场

利率

不适用

４ ４

接受担保

１３ ６

结算总金额

９４１７ １０１５４

５

李尔内饰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３３６ ３５１

销售货物 按月货款抵扣

８ ８

６ ＧＪＴ

采购货物 协议价

／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５６３ ５９４

７

底盘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５３３ ５７３

销售商品 按月货款抵扣

２２ ２３

８

改装车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１７９ １９４

销售商品 按月货款抵扣

１３２ １３８

９

宝江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预付

５５７ ５９０

公司与上述关联法人的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２

）

Ｂ

类， 即公司与其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至

３

亿元之间

的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２０１１

年

交 易 额

（

估计

）

２０１２

年

交 易 额

（

预计

）

１

江铃控股 销售货物

／

劳务 市场价 开票后一个月

４９ ４９

２

江铃华翔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１８２ １９７

３

伟世通空调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１８２ １８５

４

江铃集团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１０４ １１４

综合服务费 按季结算

７ ８

５

物资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付款

７１ ７５

６

综利物资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付款

１ １

销售货物 市场价 按月结算

９８ １０４

７

南昌联成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１９６ ２１０

销售货物 开票后

６０

天

４９ ５２

８

江铃有色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３１ ３２

９

江铃奥威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３４ ３７

销售货物 款到发货

２ ２

１０

江铃新动力 销售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开票后一个月

２８ ３５

１１

江铃天人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４２ ４５

１２

江铃建设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开票后

１５－３０

天

４７ ６８

１３

联达机械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开票后

６０

天

５３ ５４

销售货物 按月货款抵扣

１ １

１４

实业公司 劳务 协议价 按单付款

２０ ３０

１５

实顺公司 劳务 协议价 按单付款

２６ ３０

５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为本

公司持续经营所必需，向关联方采购的商品多为本公司产品所需之专用件。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是公

允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王旭女士就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２

、我们了解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认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是满足公司

日常经营所必需的，是合理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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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三、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对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底八项会计准备及核销提案，监事会认为符合

公司实际。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